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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內部稽核實施辦法 

民國 106 年 09月 13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

第一章 總則 

第一條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（以下簡稱本校）依據教育部修正發布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 

       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」第十四條、本校「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」第十二 

       條條文，及本校「「內部控制稽核小組設置辦法」之規定，訂定「本校內部稽核實施 

       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章 實施目的 

第二條 目的:本校定期實施內部稽核之目的，旨在協助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程度， 

       衡量本校營運之效果及效率，適時提供改進建議，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運 

       作，並達成下列目標: 

一、 提升營運之效果及效率。 

二、 確保資訊報導之可靠性、及時性與透明性。 

三、 保障學校資產之安全。 

四、 相關法令遵循之有效程度。 

  

第三章 內部稽核之定位、組成、職權與責任 

第三條 稽核定位: 

       本校稽核單位，依本校規模、業務情況、管理需要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，並達客觀 

       獨立之內部稽核精神，於秘書室設置專責稽核小組，下設稽核主管一人，及隸屬於校 

       長管轄之兼任稽核人員，執行內部稽核業務。 

第四條 稽核組成: 

       本校稽核小組稽核人員，經校長遴選校內操守公正、 忠誠、具相當學識經歷適當之 

       人員擔任。 

       為確保內部稽核之公正，校內稽核人員之遴選， 以非屬會計人及總務單位擔任。 

第五條 稽核職權: 

       本校稽核小組之職權，應依規定對內部控制進行稽核，以衡量學校內部對現行人事、 

       財務、與營運所訂政策、作業程序之有效性及遵循程度，並不可牴觸會計執掌；其職 

       權如下： 

一、 本校人事、財務、營運及關係人交易事項，涉及校務基金交易循環之事後查核。 

二、 本校現金出納處理之事後查核。 

三、 本校現金、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。 

四、 本校財務上增進效率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稽核及建議事項。 

五、 本校專案稽核事項。 

第六條  稽核責任: 稽核人員執行稽核時，應超然獨立，其職責如下：  

一、 應依作業流程風險評估結果，確 定年度稽核重點，擬定年度稽核計畫，並呈校長核 

定實施，據以稽核內部控制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 本校稽核人員於稽核時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、異常事項及其他缺失事項，應 

於年度稽核報告中據實揭露，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料，作成稽核報告，並定期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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蹤。 

稽核報告、工作底稿及相關資料，應至少保存五年。  

三、 應將「稽核報告」及「追蹤報告」送校長核閱，並於年度末將稽核報告副本交付董

事會監察人查閱。  

四、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，對本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，應立即作成稽核報告陳送校長

核閱，校長接獲報告後，應立即送董事會，並將副本交付董事會監察人查閱。 

五、 其他內部控制、內部稽核相關事項。 

  

第四章 內部稽核之實施 

第七條 稽核計畫: 

一、 內部稽核小組應依各單位風險評 估結果，擬訂包含稽核目的、稽核項目、稽核重點、 

稽核對象、實施期程、稽核方法之年度稽核計畫，據以稽核本校之內部控制制度，稽

核時並得依情況適時調整。 

二、 年度稽核計畫經稽核小組召集人審核、校長核定後執行稽核。 

第八條 稽核項目:為確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、及時性及確實性，本校稽核項目分為: 

一、 學年度各單位作業程序之稽核 

二、 年度獎補助專案性稽核 

三、 其他專案稽核 

        凡本校組織編制內各行政單位與教學單位，均應接受本校內部稽核。 

第九條 稽核時間：內部稽核小組於各單位評估風險作業完成後，採定期與不定期方式進行。        

一、 定期：依學年度及年度稽核計畫實施。每年至少查核一次。 

二、 不定期：依校長臨時交辦稽核事項執行。 

除專案稽核外，年度稽核係以抽查為原則。 

第十條 稽核準備:稽核小組依計畫時程實施稽核前，應先確定稽核之目的及範圍，同時通知 

       受機單位主管下列事項: 

一、 查核作業程序之查核重點。 

二、 稽核人員應於稽核前七日與受稽   核單位主管事前溝通，確定稽核時間及相關協調

工作。 

三、 受稽核單位應提供稽核資料清單及說明事項 

        前項情形，實施稽核時，如項目涉及其他單位之審查權責，或屬跨單位之業務者， 

        相關單位必須提供查核佐證資料以利作業。 

第十一條 稽核程序:稽核人員執行稽核之程序如下: 

一、 稽核內容為單位之業務及年度工作計畫執行率與達成率，其中包括控制重點、異常 

處理、經費運用與單位績效。 

二、 受稽核單位接到「內部稽核時程」通知時，應備妥單位執行作業之相關佐證資料。 

三、 執行稽核時，稽核人員將將稽核過程記錄於工作底稿，作為編製報告之根據。 

四、 執行稽核時，受稽核人員需確實提供相關之資料、或回答所詢問之各項問題。 

五、 執行稽核時，若有不符合事項時，應知會該單位主管，以澄清其不符合事項是否存

在。 

六、 若為作業缺失，稽核人員則應紀錄於內部稽核查核表(工作底稿)內，並填寫「內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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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核缺失回覆表」、「內部稽核缺失追蹤表」，作為追蹤稽核之依據。 

七、 稽核人員將工作底稿，陳稽核小組召集人審核。審定之工作底稿，送各受稽核單位

確認。稽核室協調稽核事後會議時間，舉行稽核事後會議。 

第十二條 稽核執行方式： 

一、 實地稽核: 

(一) 稽核小組人員採實地稽核，於執行稽核時，受稽核單位應備妥單位執行作業之相關 

資料，包括標準作業程序 (SOP)、文件及相關佐證資、或回答所詢問之各項問題。 

(二) 稽核小組人員若調閱帳冊、有價證券、契約、法律文件及相關文件正本時，填具相

關表單以明保管責任，查閱後由保管人點收無誤後交稽核人員存查。 

(三) 稽核小組人員執行稽核時，將稽核過程記錄於「內部稽核檢核表」(工作底稿)，作

為編製「稽核報告」之根據。 

   二、 稽核報告: 

   (一) 稽核人員依據本校「內部稽核查核表」(工作底稿)及審定之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 

        覆紀錄表，撰寫「稽核報告」。 

   (二) 稽核報告應呈校長核閱；並將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。  

   (三) 「稽核報告」完成後，如發現受稽單位在同一學年度有未在原先稽核項目之內部控 

        制制度缺失、異常事項及其他缺失事項，得經校長簽准後，進行補充稽核。 

   三、 追蹤稽核:  

   (一) 稽核報告之稽核結果與建議，，如涉及受稽單位或其他相關單位之內部控制制度缺 

        失、異常事項及其他缺失事項，稽核人員應通知受稽單位或其他相關單位填寫「內 

        部稽核缺失回覆表」進行檢討改善，稽核人員依受稽核單位所提出之預定完成改善 

        期限，進行「追蹤稽核」。 

   (二) 受稽核單位之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內完成或未執行改善者，稽核人員應於「內部 

        稽核缺失追蹤表」(追蹤工作底稿)載明，並持續定期追蹤稽核。    

   四、 追蹤報告: 

   (一) 稽核人員依受稽核單位所提出之預定完成改善期限進行追蹤查核，撰寫「內部稽核 

        缺失及建議報告書」。 

   (二) 受稽核單位之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內完成或未執行改善者，稽核人員應於追蹤報 

        告書中明確記載。 

(三) 本校稽核人員應將本校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，陳校長核閱。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， 

對本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，應立即作成稽核報告陳送校長核閱，並將副本交付監

察人查閱。 

   (四) 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內完成或未執行改善追蹤事項者，應依本校相關獎勵懲處辦 

        法處理，並列入下次稽核重點。 

   (五) 與經費有關之事項，提報至預算會議，做為下學年度預算之參考。 

   五、 稽核會議:舉行稽核檢討會議、擬定下年學年/年度稽核計畫。 

 

第九章 獎懲 

第十九條 為有效提升本校經營成效，稽核報告結果及缺失改善情形，列入本校各單位績 

         效考核參考。 



文件編號：130-15 

制訂日期：106/09/13 

第十章 附則 

第二十條 本校稽核人員執行稽核職務時，有利益衝突者，應自行迴避，並不得假借職務上之 

         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圖謀其本人或第三人之不正當利益。 

       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告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 


